	桃園巿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懲罰建議單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意事項：
1. 獎勵部別：國中部、高中部請分開申請。
2. 奬勵類別：塗改修正處請蓋章。
3. 核定權責：警告-生輔組長/生教組長。小過-學務主任。大過-校長。
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	懲罰事實
	懲處類別與依據
	會簽導師

	
	
	
	發生
日期
	事由
	
	

	
	
	
	
	
	□警告   支 □小過   支 □大過   支
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□ 　　　　　     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	

	
	
	
	
	□同上
	□同上
□警告   支 □小過   支 □大過   支
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□ 　　　　　     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	

	
	
	
	
	□同上
	□同上
□警告   支 □小過   支 □大過   支
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□ 　　　　　     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	

	
	
	
	
	□同上
	□同上
□警告   支 □小過   支 □大過   支
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□ 　　　　　     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	

	
	
	
	
	□同上
	□同上
□警告   支 □小過   支 □大過   支
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□ 　　　　　     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	

	
	
	
	
	□同上
	□同上
□警告   支 □小過   支 □大過   支
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□ 　　　　　     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	

	
	
	
	
	□同上
	□同上
□警告   支 □小過   支 □大過   支
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□ 　　　　　     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	

	
	
	
	
	□同上
	□同上
□警告   支 □小過   支 □大過   支
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□ 　　　　　     第　 條　 項　 款
	

	申請人
	生輔組/生教組
	學務主任
	校長批示

	
	
	
	


幹事登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學務處存查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